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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玛凯约翰福音小组研经集 

第二十三课：耶稣在伯大尼被膏(约十二 1-19) 

 

        逾越节前六天，耶稣到了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耶稣曾

经使这位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筵席。马大在那

里侍候，拉撒路也和一些人与耶稣一同吃饭。马利亚拿了半公斤珍贵纯正

的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

气。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出卖祂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把

这香膏卖三百银币，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怀穷人，

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就说：“由她

吧，这香膏是她留下来为我安葬的日子用的。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

起，却不常有我。”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都来了，然而他

们不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

于是祭司长想把拉撒路也杀掉，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离

开他们，信了耶稣。(约十二 1-11) 

        接下来使徒约翰花了八章的篇幅，来记载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那六天的

事。因为他相信耶稣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所说和所作的事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我们看见约翰在第十一章末尾，说：“耶稣不再在犹太人中间公开活动，却离

开那里，到旷野附近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名叫以法莲的城，就和门徒住在那里。”

而在第十二章一开头，他立即接下去写着：“逾越节前六天，耶稣到了伯大尼”，

耶稣的一个明显动机就是回来探望拉撒路，还有马大、马利亚两姊妹。祂当然知道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领袖，已经决定要杀祂；然而说不定祂另外也觉察，拉撒路的

生命同样也处于险境。事实上，圣经记载：“祭司长想把拉撒路也杀掉，因为有许

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离开他们，信了耶稣。”(约十二 10-11) 可能你们也

因着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大能，而遭受属灵的反对或者迫害；因为你们在过犯和罪恶

中，原来是死的；然而因着神的大爱和怜悯，就在你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却见证

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生命。(弗二 1，5) 仇敌总是不断地寻找机会，要消除一切

神改变生命之大能的见证。在此，主耶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祂不顾自

己的危险，前来探望朋友并且关心他们的福祉。我十分确定当耶稣来到门口敲门，

而他们发现祂就站在门外时，何等的喜乐与温馨充满了这整个家庭。你能够想象得

到，当耶稣前来你家拜访时，那种喜乐与满足是何等奇妙吗？ 

暖身问题：你从别人所得到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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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逾越节之前耶稣到访伯大尼的期间，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筵席。

如果只读约翰福音，我们或许会以为是在马大的家里。然而，当我们参考记载同一

事件的其他福音书，就会发现筵席地点是在患痲疯的西门家里。(太二十六 6-13；

可十四 1-11) 路加福音记载了在这之前有一个女人膏耶稣的事(路七 36-50)，但那是

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事件，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请勿和本课即将讨论，

马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事件混淆在一起。 

        在约翰的叙述中，有人在伯大尼为耶稣预备了一个筵席，拉撒路也与耶稣一

同吃饭。他提到马大在那里侍候西门的客人。我们不妨假设耶稣曾经把这位患过痲

疯病的西门医好了，因为他目前显然不再有痲疯病。圣经中关于痲疯病人有严厉的

规定：要“把所有患痲疯病的，患漏症的，以及因接触死人而不洁的，都送出营

外；无论男女，你们都要送出去；你们要把他们送出营外，免得他们玷污自己的

营。”(民五 1-3) 而且“身上患有痲疯病的人，要撕裂自己的衣服，披头散发，遮

盖上唇喊叫：‘不洁净！不洁净！’在他患病的日子里，他是不洁净的；他既然不

洁净，就要独居，住在营外。”(利十三 45-46) 虽然圣经中没有记载西门被医治，

但显然他已经康复了，因为有许多的客人因为耶稣的缘故来赴宴。 

 
 

 
         

        从上面的图中我们可以看见当年以色列人摆设筵席的时候，实际上是如何安

置宾客的。他们会把三条大概只有一、两尺高的长桌，摆成一个 U 形；开口的方

向是为了让仆人，可以很方便地将食物摆到每个客人面前，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进

你能够想象得出在当年的以色列，一个痲疯病患者是落在怎样一种凄惨的情

境中吗？在你的一生中有没有这样的一段时期，你自觉完全被别人“放逐”

了，大家躲开你，把你隔绝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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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客人都是双脚朝后，用一个手肘支撑着上半身，斜躺在软垫上；这样，就可以

空出另一只手来拿矮桌上的食物吃了。就像上图中所显示的，他们这种坐法，一个

人的头其实可以和隔壁那人的胸膛靠得很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耶稣最后的晚餐

席上如此记载：由于约翰坐在“耶稣旁边，彼得向他示意，叫他问耶稣是指着谁说

的；于是约翰贴近耶稣的胸怀，问祂：‘主啊，是谁呢？’”(约十三 25) 另一方

面，由于大家都是双脚朝后斜摆，而且软垫和墙壁之间尚有空隙，所以仆人也可以

从一个人的脚后，很方便地靠近他。拉撒路的姐姐马利亚正是从这个墙边的空隙，

拿着她的珍宝来到耶稣身后。圣经记载：“马利亚拿了半公斤珍贵纯正的哪哒香

膏”，来到耶稣的身后；这种哪哒香膏非常名贵，没有和其他任何便宜的香脂混

合，乃是从一种产于尼泊尔的芳香植物匙叶甘松中粹取出来的。为了保证哪哒香膏

永远新鲜芳香，通常都会将其封存于雪花石膏作的玉瓶中，直到要使用之时才把瓶

子打破。(太二十六 7) 没有人晓得犹大如何估算出这香膏的价值，但他说价格约合

一个人一年的工资，约为三百银币；当时一天的工资约为 1 个银币。 因此有很多

版本直接翻译成一个人一年的工价。马可福音记载，当马利亚打破玉瓶之后，就

“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可十四 3) 想想看，当这样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的那个片刻，大家很可能一下子全都惊讶得呆若木鸡！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说，香膏被浇在耶稣的头上；约翰福音却说，是

马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把马利亚的名字隐匿不提，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写福音书的年代相当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因此必须作这种保

护措施，免得她的名字被曝露了；可是当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是主后 96 年

左右了，当年那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早已烟消云散，似乎不再需要隐匿马利亚的

名字了。马利亚作在耶稣身上的这事真正何其美，她带着封存了多年的珍宝，将其

打破，倒在耶稣的头上，然后走到祂的脚边，把剩余的部分倒在祂的脚上。很有可

能马利亚听说过，当耶稣被一位法利赛人邀请去参加晚宴时，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曾

经用香膏膏耶稣。马利亚也渴望用同样的方式来敬拜和感谢耶稣。 (路七 36-39) 

        然后，马利亚做了一件任何一位以色列中窈窕淑女都不可能做的事，她解开

发夹，让满头的秀发垂下来，并且俯下头，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脚上的香膏。我

敢肯定，当时整个屋子里一定鸦雀无声，因为所有人都在注目着向耶稣献上圣洁奉

献的这一幕。当马利亚垂下自己的头发，她已经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有人为此而

倒吸了一口气；不仅如此，她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简直可以说把自己在

人面前的尊严全都弃之而不顾了。圣经说，女人的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林前

十一 15) 马利亚的心对主耶稣充满了爱和感恩，不仅为着祂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

活，也为着祂教导她们姊弟三人父神大爱，并且将这大爱实际落实在她们的生命当

中。从爱和感恩中涌流出来的，是一颗渴望以爱来回报的心，来对祂的爱回应以爱

的心。 

        我们在马利亚身上也看见了父神那种无私的、牺牲的爱，同时在涌流着。父

神这种爱如今已经赐给我们了，因此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可以让父神的爱涌流出来。

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壹四 19) 当我们真正看清楚父神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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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爱的长阔高深，我们自然会成为爱神的人，而且我们也愿意爱神所爱的人；甚

至可以进一步去爱我们的仇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发并且孕育出这种属神的

爱来。 

 

        接下来圣经记载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出卖祂的加略人犹大，唯一所说

的一句话：“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三百银币，周济穷人呢？”(约十二 5) 千万别以

为犹大特别关心穷人，因为约翰立即说明：“犹大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怀穷

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心中所想的，透过

这句话明显泄露了出来。他不赞同马利亚的举动，甚至因此感到懊恼，因为他刚刚

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眼看三百银币，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就与

他擦肩而过，怎么不叫他大失所望而生气呢？ 

 

        就在犹大失去了赚取一大笔外快的机会之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全都立即

接下去就讲到：“那时，十二门徒中的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说：

‘如果我把祂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银子。从那

时起，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太二十六 14-16；可十四 10-11) 我相信这种

关连绝非偶然。因此，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留意将犯罪的意念从我们内心深处连根

拔除；因为我们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而且行为就作出来。耶稣如此说

明： 

“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就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

恶就发出邪恶；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六 45) 

        主耶稣在责备犹大之外还说：马利亚留下这香膏乃是为着祂“安葬的日子用

的。”耶稣很早就已预备门徒的心，告诉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

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可八 31) 很有可能祂也如此教导过马

大、马利亚和拉撒路姊弟三人了。葬礼之前，通常都要清洗尸体，然后用膏油膏

抹，马利亚现在为耶稣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们不知道马利亚是否清楚自己正在为

耶稣的葬礼而用膏抹祂，也有可能是圣灵感动她这样做，因为再过两天就是逾越

节、耶稣被钉的日子。(太二十六 2；可十四 1) 或许她自己已经意识到这是最后一

次与耶稣在一起的机会了。 

        我记得自己刚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基督徒营会

里。在那里，神全然地带领我。我第一次听到神的爱，听到基督为了救赎我所做的

你想犹大这种贪污公款的习惯，和他最后出卖耶稣的举动是否有关？请讨论

一个罪如何诱发人继续再去犯下一个罪。 

想象你也身处这场筵席中，你认为宾客中的某些人，对于马利亚的举动会有

怎样的态度和反应？你自己会有什么想法或者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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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祂将我洗洁净。当我明白了福音，回应了这邀请，并将我的生命全然献上给

主的时候，我经历了圣灵大能的带领。我终于找到长久以来我空虚的心灵所渴望的

一切。因为渴慕神，我曾经游历过好几个国家，单只为寻找神。当我回应福音，选

择相信耶稣的那一刻，我发现在祂面前我的心无比自由和洁净；那种我的生命充满

罪恶的罪责感离我而去。我甚至不知道我曾经背着沉重的罪的包袱走了很久，直到

这罪责感脱落，我才意识到我是那么地自由。我发觉主耶稣把我一切的罪担全都拿

走了，好像我整个人全部活了过来。隔天我听见了一位曾经在营会中帮助过我建立

信心的姊妹叫做苏宝拉，从主领受了一个先知性的预言，说她即将前往以色列；而

且已经开始有人为她奉献了一小笔钱，以帮助她购买飞机票。当时我心中立即想到

自己来美国之前，在印度花了好几百英镑所买的一个精致的纪念品，一只非常美

丽、镶有宝石的银象。我心中的感动是要把这美丽的珍品送给她，让她可以变卖后

得到更多的经费，以便成就她的以色列之旅。我毫不犹豫地照着心中的感动作了。

当我送走这个美丽的珍品之后心中好喜乐，因为知道我可以有机会参与神所要成就

的工作，真是何等有价值又蒙神喜悦。我也深信我们所交托进神手中的，没有一丝

一毫会浪费掉的。后来我知道她真的去以色列了，也因为这个缘故，激发了我几年

后也有了前往以色列的心；事实上，我因此住在以色列长达一年半之久，这是我属

灵成长的旅途中一段非常关键性的时期。有时候我会想，要是我当时没有送出这个

礼物赞助她，我后来大概不可能抓住自己也前往以色列的机缘，那么我就完全失去

了我在以色列那一年半所领受到的丰富属灵传承了。圣经里劝我们：“要把你的粮

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你必得回。”(传十一 1) 苏宝拉，如果你能读到这里，我

要向你道谢！ 

 

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 

        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

棕树枝出去迎接祂，欢呼说：“和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

颂的！”耶稣找到一头小驴，就骑在上面，正如经上所记的：“锡安的居

民哪，不要惧怕；看哪，你的王来了，祂骑着小驴来了。”门徒起初不明

白这些事，可是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祂说的，

并且人们果然向祂这样行了。那些和耶稣在一起，看见祂叫拉撒路从坟墓

出来，又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群众，都为这事作见证。群众因为听见祂行

了这神迹，就去迎接祂。于是，法利赛人彼此说：“你们看，你们都是徒

劳无功，世人都去跟随祂了！”(约十二 12-19) 

        约翰似乎非常细心地要把耶稣这次骑着小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交代得清

清楚楚，因此他详细记载：“逾越节前六天，耶稣到了伯大尼，…”(约十二 1) 隔

天有筵席，发生香膏抹主的事，然后紧接着说：“第二天，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

在你给了人以后，自己反倒大大地蒙福，你能够分享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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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听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约十二 12) 马可福音则说明进城

的时间是在下午，过了不久就接近黄昏了： 

“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察看了一切，因为时候已经不早，就和十

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可十一 11) 

        另外，请注意当约翰写到耶稣和祂的十二个门徒，吃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

候，乃是在耶路撒冷人正式吃逾越节晚筵的前一天，说：“逾越节筵席的前一

天，…”(约十三 1) 为了帮助大家清楚了解这里的时间架构，我想要引用约翰麦克

阿瑟在他的书《耶稣被谋杀》里面，所提到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在耶稣那时代，耶

路撒冷人过逾越节至少必须宰杀 25 万只羊；而且这些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逾越

节那天的一段短短两个小时的期间里面宰杀完毕。书中如此说明： 

        “好玩的是在耶稣那时代，人们对于日子的认定是有差别的。也因

为存在了这样的差别，就让我们在读圣经时似乎会感受到些许困扰。耶稣

那时代的法利赛人以及住在加利利和以色列北部地区的犹太人，算日子是

从日出直到日出；然而，撒都该人以及耶路撒冷和南部地区的犹太人，算

日子却是从日落直到日落。因此对于加利利人而言，尼散月 14 日是落在

星期四，可是对于耶路撒冷的居民而言，尼散月 14 日是落在星期五。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和祂那些同属加利利人的门徒，是在星期四晚上在马

可楼吃逾越节的筵席；然而根据约翰的记载：‘清早的时候，犹太人 (耶

路撒冷人) 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押往总督的官邸。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到官

邸里去，恐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约十八 28) 可知隔

天耶稣在铺石地被彼拉多审判时，这些犹太人领袖尚未吃他们的逾越节晚

筵。这也解释了约翰所记：‘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在正午的时候。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王！”’(约十九 14) 可见耶稣受审并

且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的预备日。”(注 1：约翰麦克阿瑟，《耶稣被谋

杀》，尼尔森出版社，纳什维尔，田纳西州， 第 26-27 页) 

        为什么约翰需要这么慎重地，把整个时间的架构讲得如此清楚呢？原来按照

圣经的规定，那些预备宰杀逾越节羔羊的家庭，必须在四天以前就把羔羊牵进家

里： 

“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本月初十，他们各人要按着父家

取羊羔，一家一只。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家长就要和靠

近他家的邻居按着人数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的时候，要按着各人的食

量计算。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一岁以内的公羊；你们可以从绵羊或

山羊里取。你们要把羊羔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体

会众要把羊羔宰杀。”(出十二 3-6) 

        换句话说，在逾越节宰杀羔羊之前需要有四天的时间，详细检察这只逾越节

的羔羊是否真正是“毫无残疾，一岁以内的公羊”。这样，我们这位逾越节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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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也于尼散月 14 日之前四天，进入耶路撒冷接受以色列百姓的检验；完

全按照律法细枝末节的要求而行，一丝不苟。 

        让我们实际来想象一下，上面这种规定对于一个以色列家庭所产生的冲击。

这户人家必须让这只逾越节的羔羊在家里一起生活四天，以便确定这只羔羊毫无残

疾。小孩子可能必须负起喂养这只羔羊的责任，经过这四天的互动，说不定对这只

羔羊早已产生了依依不舍之情。到了尼散月 14 日的下午，家家户户都必须宰杀这

只羔羊了，要以这只羔羊所流的血来保证他们得以免除审判。神只会接受没有残

疾、没有瑕疵的羔羊的血，羔羊必须要被仔细检查以保证它是完美无暇的。耶稣在

所有的方面都满足了这一要求，祂让律法上一切指着逾越节羔羊的经文全都成就在

祂身上，因为祂确实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但以理书中有一个很出名的预言讲到这事，说：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

撒冷到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 再来的时候，必有 69个 7年，即 173,880 天。经

上说： 

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

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有六十二个七；耶路撒冷连广场和濠沟，都必

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 (但九 25) 

        有很多聪明、有学问的人曾潜心研究，并且计算出来，从波斯亚达薛西王二

十年尼散月，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弥赛亚) 正式进入耶路撒冷，恰好是

173,880 天。 (注 2：http://www.aboutbibleprophecy.com/weeks.htm) 耶稣骑着驴驹进入

耶路撒冷的日子正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日子。我想，耶稣时代统治阶层中很多聪

明的人，如大祭司、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文士等，他们都很清楚这个预言，

甚至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他们也都知道这个预言。 

        耶稣从伯大尼出发那天，祂一点也不疲累；祂还很年轻，身体健康，约只 33

岁；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祂几乎走遍了以色列地。当耶稣骑在小驴上，祂知道

经上记着关于祂的预言就要应验了，尽管祂的门徒们都还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

(约十二 16) 先知撒迦利亚说： 

“锡安的居民哪！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哪！应当欢呼。看

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祂是公义的，是得胜的。祂又是温柔的，祂骑

着驴，骑的是小驴。”(亚九 9)  

        以色列的王来到耶路撒冷，不是骑着代表征服者的白色骏马，而是骑着劳苦

负重的小驴，正如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圣经描述“有一大群上来过节的人，听见

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祂。”祂走近耶路撒冷，快要下橄榄山

的时候，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

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群众中有几个法

利赛人对祂说：“先生，责备祢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们若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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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石头都要呼叫了。”(路十九 39-40) 有那么多的群众因为听见祂行了神迹叫拉

撒路从死里复活，就去迎接祂。于是法利赛人彼此说：“你们看，你们都是徒劳无

功，世人都去跟随祂了！”(约十二 19) 当人们对主发出真诚由衷的敬拜时，总会

有人看见了，就要觉得不爽：马利亚用香膏膏主时如此，现在众百姓热烈真诚迎接

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也如此。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读经之前，让我留下一个问题

给你思考：你会使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你对耶稣基督由衷地敬拜呢？ 

祷告：父神，请帮助我们总是带着一颗敬拜的心，而且愿意像马利亚那样，放下

我们自己所珍藏的至宝，来叫祢的名得荣耀。愿我们的心随时预备好迎接祢的儿

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Pastor Keith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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